
银河安心收益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季度报告 

（2015 年第一季度） 

 

第一节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编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

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

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本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第二节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名称 银河安心收益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开放式、限定性、无固定存续期 

成立日 2012年12月13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3,281,843.96 份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债券、债券基金、分级基金优先

份额及其他固定收益产品，同时积极寻求各类具备确定

性收益特征的投资机会，争取为委托人创造持续稳定回

报。 

投资策略 优选固定收益产品进行投资，同时积极捕捉其它市场的

类固定收益投资机会。多产品、多市场、多策略分散风

险，争取为持有人创造长期稳定的绝对回报。 

投资基准 
中证债券基金指数百分比收益率×70%+中证股票基金

指数百分比收益率×20%+人民币活期存款利息×10% 



风险收益特征 本计划是一款以绝对收益为目标，且与股票市场方向相

关性较低的理财产品，产品净值存在波动风险，但风险

可控。风险收益特征类似债券基金，属于中低风险、中

低收益的证券投资产品。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主要财务指标和业绩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利润 375,532.87 

净值增长率 9.70% 

期末资产净值 3,644,683.37 

期末每份额净值 1.111 

期末每份额累计净值 1.181 

 

二、业绩表现 

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1.111 元，累计单位净值 1.111

元，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9.7%。 

 

三、本期每份额增长率与投资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①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② ① -② 

本报告期 9.70%  7.14%  2.56% 

 

四、自集合计划合同生效以来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截至日期为 2015年3月31日。本集合计划于2012年12月13日成立。 

 

 

第四节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 

王跃文先生 

七年期货、十一年证券从业经验。先后就职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基金

部、国信证券资产管理部、国都证券资产管理部；管理过多种不同规模、不同风

格的理财产品。2011 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资产管理总部，任执行总经理。 

魏慧君先生 

经济学硕士，拥有中国证券从业资格，通过 CFA 三级。2006 年 9 月进入银

河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中心，长期从事基金评价及基金投资价值研究。2010 年 5

月加入银河证券资产管理总部。 

 

二、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一季度市场行业分化严重，互联网概念股表现一支独秀，相关联的信息、计



算机、传媒、电子等行业表现大幅超越市场平均水平；银行、地产、采掘等传统

周期性行业表现一般。在此背景下，分级基金优先、进取端走势背离加剧，互联

网 B、信息 B 等活跃品种涨幅翻倍，同时相应的 A 端隐含收益率进一步提升，

截至季末，分级基金 A 端隐含收益率平均值为 6.4%，三年期 AA 级银行间票据

收益率为 5.6%，分级基金 A 端的吸引力较强。 

一季度，安心收益 1 号调仓主要以优化持仓结构、增加收益弹性为主要目标，

一方面通过对分级基金进取端的持有分享快速上涨收益，一方面根据行情的分化

增加对高隐含收益优先级的配置。目前持仓主要为三类资产：权益类品种 17.1%，

债券基金 B 级份额 26.51%，A 份额 45%。 

      从后期来看，市场对创业、创新概念的追捧仍将是贯彻全年的主题，反应

在指数上是成长风格指数仍将优于全市场指数，因此安心收益 1 号在权益上的配

置仍将以成长为主线，同时基于产品特点和市场判断，不断优化产品在固定收益

品种上的持仓结构。 

三、风险控制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等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集合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

严格执行管理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的定期监控与检查，

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集合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管理人和托管人按照各方约

定的统一记账方法和会计处理原则，分别独立设置账套，每日核对资产净值，互

相监督，以保证集合资产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 

 

 



第五节  托管人报告 

本计划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根据《银河安心收益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和《银河安心收益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托管协议》，在托管

银河安心收益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

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及各项法规规定，对

银河安心收益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计划的投资运作，进行了认真、独立的会

计核算和必要的投资监督，认真履行了托管人的义务，没有从事任何损害计划份

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在报告期内，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遵守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信息披露符合《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

管理业务实施细则》、《银河安心收益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其

相关法规的规定，计划管理人所编制和披露的《银河安心收益 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季度报告（2014年第一季度）》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会计报告、

投资组合报告等信息是真实、准确的。 

 

第六节投资组合报告 

 

一、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 417,705.56 11.35% 

结算备付金 2,445.33 0.07% 

存出保证金 5,571.46 0.15% 

基金投资 3,254,237.62 88.43% 

其他 73.79 0.00% 

合计 3,680,033.76 100.00% 

（注：1. 其他资产包括：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2. 因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二、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基金明细 

序号 代码 名称 数量 市值（元） 市值占净值比例 

1 150171 证券 A 900,000 763,200.00 20.94% 



2 150184 环保 A 600,000 549,000.00 15.06% 

3 150029 信诚 500B 298,100 454,602.50 12.47% 

4 150021 汇利 B 287,801 361,765.86 9.93% 

5 150143 转债 A 级 400,000 353,200.00 9.69% 

6 150035 聚利 B 180,000 347,400.00 9.53% 

7 150027 添利 B 200,000 256,800.00 7.05% 

8 150001 瑞福进取 100,000 167,900.00 4.61% 

9 460006 华泰柏瑞货币 A 215.43 215.43 0.01% 

10 
000080 天治可转债增强

性债券型 

100.02 142.93 0.00% 

 

三、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明细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返售金融资产。 

 

四、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股票明细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五、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权证明细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六、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未被监管

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到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第七节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4,444,400.14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46,408.58 

红利再投资份额 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1,208,964.76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3,281,843.96 

 

第八节  重要事项提示 

 

根据《银河安心收益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银河安心收益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的约定，经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计算并由托管人—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本公司决定以截止2014年12月31日可分配利润为基准，



向全体委托人进行收益分配。 

上述事项，管理人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公告。 

 

第九节 信息披露的查阅方式 

 

网址：http://yhjh.chinastock.com.cn 

热线电话：4008-888-888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http://yhjh.chinastock.com.cn/

